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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
(經濟部 91 年 7 月 3 日經政字第 09104226070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) 

(經濟部 97 年 10 月 22 日經稽字第 09704384790 號函修正發布) 

( 經濟部 100 年 11 月 7 日經稽字第 10000153640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10 點) 

(經濟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經稽字第 10704385160 號函修正發布第 4點、第 5 點、第 8 點) 

(經濟部 109 年 10 月 19日經稽字第 10904386450 號函修正發布第 4點、第 6 點) 

 

一、經濟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執行「政府採購法」第一百零八條第

二項、「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」暨「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」

之規定，成立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以稽核

監督本部暨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之採購事項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小組稽核監督之範圍如下： 

    (一)本部暨所屬各機關（構）所辦理之採購。 

    (二)本部暨所屬各機關（構）補助或委託地方機關、法人或團體

辦理之採購。 

三、本小組之任務為稽核監督本部暨所屬各機關（構）辦理採購有無

違反政府採購法令。 

本小組應將每月辦理結果，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彙報，以供

考核。 

四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綜理稽核監督事宜；副召集人一人，襄助

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事宜，均由部長或其指定之本部高級人員兼

任。置稽核委員若干人，除由部長就政風人員一人及本部暨所屬

機關（構）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派兼外，亦得聘請本部

以外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擔任；全體委員任一性別

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稽核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派（聘）

之，並得視需要隨時改派(聘)。 

稽核委員應有半數以上為採購專業人員。 

第一項人員由本部所屬機關(構)同仁兼任者，得依規定支給兼職

費及交通費；但由本部以外之專家學者擔任者，則依規定支給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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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費及交通費。 

五、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政風處處長兼任，並置幹事若干人，

承召集人之命，綜理本小組幕僚業務。 

六、稽核委員執行稽核監督事項，應經召集人、副召集人或授權執行

秘書指派（定）後為之，專案稽核於赴招標機關完成現地稽核十

五工作日內、書面稽核及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察於採購文件送達稽

核委員三十工作日內向稽核小組提出，經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核

定後，函請受稽核單位限期提出檢討說明或採行改正措施，並副

知其上級機關（構）及審計機關。 

    前項核定，得由本小組召開會議決定之。 

七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擔任本小組之成員： 

    (一)犯貪污或瀆職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。 

    (二)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
    (三)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。 

    (四)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執業執照之處分

者。 

八、本小組稽核委員辦理稽核監督，應公正行使職權，不得有下列情

形： 

    (一)假稽核監督之名，妨礙機關依法辦理採購。 

    (二)接受不當餽贈或招待。 

    (三)就所辦理之稽核案件代採購機關（構）訂定底價、審查投標

文件、評選廠商或其他類似情形。 

    (四)藉稽核監督之便，蒐集與稽核監督無關之資訊或資料，或為

其他不當之要求。    

    (五)洩漏應保密之稽核監督所獲資訊或資料。 

    (六)洩漏應保密之稽核監督時間、地點及對象。 

    (七)未經稽核小組指派，自行辦理稽核監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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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八)從事足以影響稽核委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不能公正執

行職務之事務或活動。 

九、本小組作業，依「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作業注意事項」之規定辦

理。 

十、本小組執行業務所需經費，由本部一般行政經費項下支應。 


